
闽卫院教〔2017〕14 号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应征入伍
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系部、处室：

《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已经于 2017 年 1 月 19

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
2017 年 2 月 16 日

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应征入伍学生
学籍管理规定

为规范学籍管理，让应征入伍的学生安心服役，退役后

能顺利通过后续课程的学习，完成学业。根据《福建省教育

厅关于做好 2015 年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学

〔2015〕13 号）等文件的有关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对

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作如下规定。

一、必修课成绩管理

1.12 月参军入伍的学生入伍所在学期所学课程予以免

试，由任课教师根据平时的学习情况及期中成绩，直接评定

成绩，在教务管理系统予以录入，打印出的成绩单注明“应

征入伍”。学生所在系应将应征入伍学生名单及时告知任课

教师，学期结束还应对其各课程成绩予以核查，发现任课教

师未及时评定的，应通知任课教师按规定处理。

2.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时，还有其他学期课程挂科未取

得学分，入伍前应提出补考的书面申请（含部队通讯地址）。

毕业前清科考试时，学生所在系收集相应试卷寄送到部队，

由部队委派监考，试卷须于 5 月份前寄回学生所在系，交给

课程所在系批改，评定成绩书面报学生所在系及教务处备案

并在教务系统中予以成绩录入。

3.应征入伍学生服役期满退役的，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公



共体育、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，经本人申请，学院核

准后，直接获得学分，成绩以 90 分记入。复学后若专业发

生变化或编入年级的培养方案与入伍前原年级有变化，已修

读课程需办理免修手续，其毕业资格审查，原则上依据复学

后所编年级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审查。

二、毕业实习及毕业考成绩管理

1.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服役期间视为参加毕业实习，由

服役部队或入伍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武部，出具学生在部队的

服役情况，作为毕业实习小结寄送回学生所在系，由学生所

在系负责在教务管理系统予以录入“免修”。

2.药学系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，以毕业考代替毕业论

文。

3.组织毕业考的专业，所在系须于挂科清考时间寄出毕

业考试卷（单独命卷），委托学生所在部队监考并于 5 月份

前寄回学生所在系，与同一届毕业学生同时批改评定成绩并

在教务系统中予以录入。对符合毕业条件的，准予毕业。

4.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间入伍经历可以代替毕业实习。

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学院安排参加毕业实习；也可申请提

前参加毕业考（原则上安排在同年同专业毕业考时间，不再

另行安排），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的，

可申请提前毕业，上报教育厅批准后方可办理毕业证书，在

此期间学生办理离校手续后等待领取毕业证书通知。

三、离校、复学办理程序

1.毕业班参军入伍学生应于出发前及时办理离校手续，

经过部队鉴定及毕业考，符合毕业要求的按学制规定的毕业



时间填写、颁发毕业证书；非毕业班参军入伍学生，应于出

发前及时办理休学手续，学院予以保留学籍到退役后两年内

（以士兵退伍证退伍时间开始计算，下同）。个别学生因户

籍所在地距离学院遥远，出发前来不及到校办理相关手续

的，应由家人或委托他人在一个月内到校办理相关手续。大

一新生应征入伍后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其入学资

格（由生源地武装部提供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），退役后

2 年内可以入学就读。

2.应征入伍学生退役需要复学的，应持《士兵退伍证》

在两年内到校办理复学手续。

3.应征入伍学生退役复学时原所学专业撤销的，由学院

安排转入其他专业学习；保留入学资格的大学生士兵退役后

复学，有转专业要求的须于 9 月份提出，经学院同意并履行

相关程序后，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。转专业要求参照退

役士兵复学有关规定和学院转专业规定。

四、其他

1.应征入伍学生因故复检退回或由于身体原因不宜继

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的，学院准其复学。学生应于部队

退回证明开具之日起 15 日内到校申请复学，由学院安排后

续的学习。复学时如学期已经过半，建议新学期复学或跟班

学习，成绩不计。未经请假或无故未及时到校复学的，按自

动退学处理。服现役期间受除名、开除军籍处分或被劳动教

养、判刑的，不予复学。

2.应征入伍学生因故复检退回或由于身体原因不宜继

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的不享受免修、转专业、免毕业实



习等优惠政策。

3.本规定由教务处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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